楊英風藝術教育基金會作品資料借展作業要點

1、 楊英風藝術教育基金會（以下簡稱本基金會）發揚、推廣楊英風的藝術創作，配合各機關、機構、學校及團體，因展覽用途需借用本基金會作品資料，並確保作品資料在借展期間之安全，特訂定本作業要點。
2、 本要點所稱的「作品資料」係指本基金會典藏之楊英風藝術創作之作品，包含平面作品、立體作品、作品手稿、作品原稿、史料、書信、老照片、日記、工作週記等原件，及其數位圖檔資料。
3、 借展申請應在展覽三個月前先以書面資料載明展覽目的、展覽名稱、借展單位及負責人姓名、借展地點、期限、詳列展品清單及歸還日期（如附件1），經本基金會評估符合規定後簽訂「借展合約書」（格式如附件2）。借展資料應逐件投保「牆對牆」之保險，每件投保金額由本基金會估定價格投保，並註明本基金會為要保人及受益人。
4、 提借及歸還時，借展單位應有負責人到本基金會就作品資料逐件清點核對。
5、 借展單位應在展覽場地及宣傳資料上逐件標明「楊英風藝術教育基金會提供」字樣。
6、 借展資料非經本基金會同意不得重製、轉借。
7、 借展單位如有相關展覽專輯出版品、印刷物、紀念品或簡介，使用或引用本基金會作品資料及文字時，須先經本基金會同意。因展覽而衍生之任何出版品（紙本、電子或影音資料），應無償送交三份給予本基金會留存。
8、 展覽期間（包含運送展品途中），借展單位應盡妥善保管與安全維護之責任；作品若有毀損、遺失等狀況，借展單位應以本基金會開列保險金額為計價基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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